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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
 

穗劳人仲案〔2021〕10054 号 

申请人：陈海宁，男，汉族，1994 年 9月 8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州市海珠区。 

被申请人：深圳市捷达天安货运代理有限公司，地址：深圳

市罗湖区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李梦霞。 

委托代理人：吴小虎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 

委托代理人：陈梓伟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 

案由：住院伙食补助、护理费、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争议。 

申请人陈海宁诉被申请人深圳市捷达天安货运代理有限公

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陈海宁、

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吴小虎到庭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住院伙食补助 1300

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护理费 195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一次性

伤残补助金 48390.65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

金 6912.95 元；五、被申请人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27651.8

元；六、被申请人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 20738.85 元。 

本案相关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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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 

一、入职时间：2019 年 9月 3日。 

二、工作岗位：广州市海珠区配送员。 

三、劳动合同订立情况：双方有订立劳动合同。 

四、受伤时间：2019 年 11 月 3日。 

五、离职时间和原因：2021 年 4月 1日，申请人因个人原因

向被申请人提出辞职。 

六、工伤认定相关事宜：2021 年 6 月 24 日，广州市海珠区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穗海人社工不受〔2021〕6203907 号

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，该决定书的主要内容为“你（即

申请人）于 2021 年 6月 15日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收悉。你主张

自己是深圳市捷达天安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配送员，于 2019 年

11月3日在广州市海珠区配送辖区工作过程中不慎摔倒导致右手

受伤，要求认定工伤。经核查，你的工伤认定申请已超过法定期

限，你的申请不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七条第（二）款规定，

本局决定不予受理。” 

七、申请人申请劳动仲裁的日期：2021 年 10 月 26 日。 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 

关于工伤待遇问题。本委认为，广州市海珠区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作出的穗海人社工不受〔2021〕6203907 号工伤认定申

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内容显示，该局以已超过法定期限为由对申请

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。虽然申请人提供了广东衡正司法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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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，评定申请人的误工期为 180 天、护

理期为 60天、营养期为 90天，但是该鉴定意见并不能替代或等

同于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，则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应向其支

付工伤待遇，缺乏事实依据，本委不予采信。故申请人要求被申

请人支付住院伙食补助、护理费、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一次性工

伤医疗补助金、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、停工留薪期工资的仲裁

请求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 

裁决结果 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 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 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

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申请撤销裁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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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仲 裁 员：黄    鑫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九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：阳 瑞 刚 

 

 


